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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朝土地制度（二） 

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地革命

西周后期，由于被剥削者集团本身的逐渐瓦解，以

周宣王“料民太原”为标志，旧的剥削方式以及在此基

础上的旧的土地制度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，新的剥削方

式以及在其基础上的新土地制度之形成便成为必然，而

新关系与新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先后

发生的经济方面的变革运动。

管仲与《周礼》研究

宋代学者魏了翁说：“井田一变于宣王之料民，再

变于齐桓之内政，大坏于渠梁、商鞅之决裂阡陌，周人

以厉、宣、幽、平并称，其有以夫！”（黄宗羲：《宋元

学案》卷八十《鹤山学案》。）如果我们将其所谓“井田”

一词换成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，那么他的叙述可以

说相当准确，宣王料民、管仲改革、商鞅变法标志了两

周社会经济变革的三个重要阶段，是两周经济史上最重

要的三大事件。研究春秋时期的经济变革，管仲改革是

首先应当谈到的内容。另外，在笔者看来，先秦文献中

的重要典籍《周礼》、先秦重要社会组织“书社”，都与

管仲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管仲的经济改革

对于管仲的经济变革，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仅有《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朝土地制度（二） 

语·齐语》和《管子》。《管子》成书情况较为复杂，叶

适《水心集》曰：“《管子》非一人之笔，亦非一时之

书”，这是很中肯的话。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

出土竹简有《王兵》一篇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

《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〈王兵〉篇释文》，《文物》1976

年第 12 期。），其文字错见于《管子》的《参患》、《七法》、

《地图》、《兵法》诸篇，相比之下，《王兵》是一篇完整

的作品，而《管子》各篇则有许多地方显出经过割裂拼

凑的痕迹。该墓竹简的书写年代，有人考证至少在汉文

帝即位（公元前 179 年）之前（许荻：《略谈临沂银雀山

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》，《文物》1974 年第 2 期。），

因而，《王兵》与同墓出土之《田法》、《库法》、《市法》

等十三篇，当是战国时齐人作品，而《管子》则可能与

这类文章有关。由此，亦可见《管子》成书之复杂。笔

者认为《管子》成书于战国，尽管包含不少春秋时代的

史实，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社会

实际，不能用作研究管仲改革的主要依据。《国语·齐语》

的记载学者多以为比较可靠，本文试图仅仅依据《齐语》

来分析管仲经济变革的具体内容。

管仲的经济变革，据《齐语》，其主要内容为“参其

国而伍其鄙，定民之居，成民之事”，“相地而衰征，⋯⋯

山泽各致其时，⋯⋯陆阜陵墐，井田畴均”。它们可以

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。

1．对社会基层劳动者靠行政手段予以严密编制。

管仲依国、鄙分别予以编制：

管子于是制国：五家为轨，轨为之长；十轨为里，

里有司；四里为连，连为之长；十连为乡，乡有良人焉。

以为军令：五家为轨，故五人为伍，轨长帅之；十轨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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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故五十人为小戎，里有司帅之；四里为连，故二百

人为卒，连长帅之；十连为乡，故二千人为旅，乡良人

帅之；五乡一帅，故万人为一军，五乡之帅帅之。（《国

语·齐语》。）

制鄙：三十家为邑，邑有司；十邑为卒，卒有卒帅；

十卒为乡，乡有乡帅；三乡为县，县有县帅；十县为属，

属有大夫。（《国语·齐语》。）

对此，有两点需要说明。首先，对鄙民的编制是历

史上的一种新现象；其次，对国人的编制是随国人地位

下降而实行的一种改革措施。

西周时期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多以“族”（包括

“族”、“宗”、“人”、“夷”、“姓”等）为单位

整体施以剥削，对其内部活动一般不加干预，甚至对其

内部人数也是不甚了了。到周宣王时，由于王师败绩于

姜戎，需要扩大财源和兵源，才有所谓“料民”之举（《国

语·周语上》。）。随着劳动者对土地附着程度的提高，被

统治者又多以“邑”（包括“里”、“采”等）为单位

被整体剥削。“邑”被相对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，统

治者对其内部情况有了较多了解，也开始实际干预其内

部活动，但这种邑毕竟是自然产生的，并非统治者强力

编制而成，故其中户数不定，它与管仲变革时编制三十

家而成的“邑”名同而实质迥异。随着自然形成的

“族”、“邑”的逐渐瓦解，随着旧有的对“族”、

“邑”的剥削难以为继，针对此现实，才有了管仲对鄙

民的强制编制，这是一种全新的统治措施。如果说西周

时期的“族”、“邑”之类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，那么

管仲以行政手段将三十家编制成的“邑”只能是一种基

层行政组织，其经济职能只是其行政职能的延伸，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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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具有自我调控机制，因而不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

畴之内。

关于国人，西周时他们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，享

有一定特权，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叙，此不赘述。到春

秋时期，国人地位逐渐下降，在齐国以至于被强制编制，

再用他们作军队主力。齐国国人地位的这种变化，与其

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。如果依据李亚农先生的

分析，周灭殷时周族总人口大概不过六七万，分到一国，

像鲁这样的重要国家，顶多不过二三千人。由此可见，

周初各诸侯国国人数量并不多，即使考虑到齐国非姬姓，

其国人数量大大多于姬姓封国，将这个数字再扩大几倍，

其总数也不过万人上下。而到管仲变革时，制国为二十

一乡，一乡二千家，以战国时一家五口计之，则共有国

人二十一万人，何况当时一家并不止五人，有“十口之

家”、“百口之家”，其总数必定超过二十一万，这比

开国之初至少增加了数十倍。国人中除少数事工商者可

以自给外，士之十五乡皆“使就闲燕”，不事生产，他

们像古罗马的无产者一样要靠社会来养活。随着人口的

增加，他们的生活需求逐渐超出了社会经济承载力，其

经济状况必然下降，而国家又必须使用他们来打仗，必

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，因此必须有严密的强制编制，“勿

使杂处”，以使其“安心”、“不见异物而迁”，并“令

勿使迁徙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。），这种需要导致了管仲的

变革。自此而后，各国国人地位逐渐下降，到战国时，

国人与鄙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渐濒于泯灭。

2．对被剥削者实行国家授田制度。

《齐语》记管仲治鄙政策之一为：

陆阜陵墐，井田畴均。（《国语·齐语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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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这条政策，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。

首先，从字面上看。“陆阜陵墐”，韦昭注曰：“高

平曰陆；大陆曰阜；大阜曰陵；墐，沟上之道也。”《尔

雅·释地》邢昺疏引李巡曰：“高平谓土地丰正，名为

陆；土地高大名为阜；最大名为陵”。此处陆、阜、陵

显然指三种土地类型，陆既然指土地丰正者，可见为良

田，阜、陵虽较差，当也是可耕地。墐为道路，与陆、

阜、陵非同类词，此处当作动词讲，即布道路于陆、阜、

陵之上。这种广泛布置的道路，显然与田界有关，即为

一种界道合一的新设施。商鞅变法时所设阡陌系统即系

界道合一，“田广一步，袤八则为畛。亩二畛，一陌道。

百亩为顷，一阡道，道广三步。”（秦《为田律》，见四

川省博物馆、青川县文化馆《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

——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82 年第 1

期。）本文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讨论，阡道、陌道既为田界，

又是道路，商鞅设置的这种界道合一体，是为实行授田

制服务的。而管仲的广布道路，显然也与授田制的推行

有密切关系。“井田畴均”，韦昭注曰：“九夫为井，

井间有沟。谷地曰田，麻地曰畴。均，平也。”此注不

甚允当。“田”，《说文》曰“树谷曰田”，《释名·释

地》曰“已耕者曰田”，《玉篇》曰“地也”，《广雅·释

地》曰“土也”。“畴”，《说文》曰“耕治之田也”，

《一切经音义》曰“耕地也”，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李贤

注曰“美田曰畴”。此处田畴实为同义语，均为耕地或

土地之意。“井”字，一般以《孟子》或《周礼》来套

解，释为九小块组成一大块的土地。对此种看法，笔者

以为是不正确的。（关于《孟子》、《周礼》“井田”言论

之剖析，“井田”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真正含义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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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第五章将有详细讨论，请参照。）以井述田，实际上

仅取其一定方块的田土形似井状之意，并不包含九小块

的内容在内。“井田畴均”之井当作动词讲，即平均划

分田畴如井状的小方块。先秦文献中许多包含“井”字

而涉及土地制度的史料以此来解都显得更为妥当，如《左

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“井衍沃”，《周礼·小司徒》“经

土地而井牧其野”，《管子·侈靡》“断方井田之数”，

均为动宾结构。综括上述，管仲这条政策从字面上看，

即在各类田地里广布道路，平均地划分为一定的小方块，

从而使民“不憾”，这显然是对被剥削者“民”实行授

田制度。

其次，从历史背景上看。关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，

本文第二章已经作了讨论，它由两个层次组成。社会主

要的剥削形式是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，剥削关系

终止于“族”、“邑”之类集团，其间作为剥削关系实

现中介的土地仅只是“田”，这些土地用以实现“族”、

“邑”集团的剩余劳动，剥削者仅只关心这一部分土地。

至于被剥削者实现必要劳动的田土，则由“族”、“邑”

内部自行调节与组织，剥削者并不干预。管仲经济变革

则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被剥削者鄙民所使用的土地，并谈

到要使田“均”，从而使民“不憾”，显然，国家对一

般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达到其个人人身，不再经过具有

自调节功能的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，公社调节

其内部成员使用土地方式的职能被国家接收了过来，这

明显是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。

再次，从同时实行的其他变革来看。根据《齐语》，

与此有关的变革还有两项，一为“相地而衰征”，一为

“山泽各致其时”、“泽立三虞，山立三衡”。前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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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内容是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，并根据土地肥瘠决

定剥削量，这里，剥削的依据已经开始显示出从人身向

土地过渡的痕迹，即将一定量的土地与一定的劳动者人

身联系、等同起来，这种剥削显然要以国家授田作为基

本前提。关于后一项，既然称为“立”，可见三虞、三

衡以前还没有，为管仲变革时所新设立。这里的山泽实

际上包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，对这些土地，以前剥

削者并不加以管理，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以实现剩余劳

动的土地，即“田”。由于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间隔时间

不等的撂荒制，大量荒地为农耕所必需，故这些荒地实

际上为各被剥削村社实际使用并占有。管仲变革时特意

设机构及官吏严加管理，定时开放，比较合理的解释，

还是为了将被剥削者较牢固地束缚于国家所授予的耕地

上。

从上述这三个方面，我们可以说，管仲的“陆阜陵

墐，井田畴均”，实即国家对被剥削者实行授田制度。

3．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。

《齐语》记管仲治鄙的另一政策为：

相地而衰征。（《国语·齐语》。）

韦昭注曰：“相，视也。衰，差也。视土地之美恶

及所生出，以差征赋之轻重也。”很明显，这是实行以

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。这条政策在《管子·乘马

数》中又称之为“相壤定籍”，其含义是清晰的。

西周时期，剥削者通过对“族”“邑”这样一些自

调节系统的掌握，对被剥削者人身集团地予以牢固控制，

在这种条件下，剥削主要采取了劳役剥削的形式，

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对此有十分细致的描述，这时具有

特殊意义的“田”的存在，也说明了剥削形式主要是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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役剥削。管仲实行的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，显

然与以前不同，也是一种变革。

由上述三条看，管仲对齐国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根

本性的重大变革。这些变革不仅使齐国迅速强大，“九

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（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。），而且也为

贯穿于春秋战国的一系列改革运动肇始先声。

《周礼》中的土地制度研究

在先秦文献中，《周礼》是一部极为重要但又面目模

糊的典籍。一些学者视其为刘歆所造伪书，完全否定了

它在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，这种怀疑态度是盲目的。

又有一些学者，把《周礼》中所记制度统统视为西周时

的制度，并据此来描述西周的社会状况，这种完全肯定

的态度也带有盲目性。要消除这类盲目性，就必须对《周

礼》一书产生的时间、地点及背景作一个正确的估计。

杨向奎先生对此作了大量工作，他认为《周礼》至迟出

于战国，是齐国人的作品（杨向奎：《周礼内容的分析及

其制作时代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1954 年第 4 期；《中国

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》上册乙编第四“儒家与经

学”（五）“古文经学中的《左传》和《周礼》”，上

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。）。关于《周礼》并非刘歆伪造，

而是战国齐人作品，杨向奎先生论述很多，这里不再叙

述，本文只是在此基础之上，通过将《周礼》与《国语·齐

语》对读，试图探索一下它产生的背景，从而对它的起

源作一个推测。

前面，我们已经根据《齐语》探讨了管仲经济变革

的内容，这些内容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，在《周礼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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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都可以见到类似或更加详细的规定。下面试分别作一

些比较。

相对于管仲对基层劳动者的强制编制，《周礼》有

“令五家为比，⋯⋯五比为闾，⋯⋯四闾为族，⋯⋯五

族为党，⋯⋯五党为州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。），

“五家为邻，五邻为里，四里为酂，五酂为鄙，五鄙为

县，五县为遂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。）。

相对于管仲的军队组织，《周礼》有“五人为伍，五

伍为两，四两为卒，五卒为旅，五旅为师，五师为军。”

（《周礼·地官·族师》。）

相对于“陆阜陵墐，井田畴均”，《周礼》有“乃均

土地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徒》。），“以颁田里”（《周

礼·地官·遂人》、《周礼·地官·县正》。）。有以家授田

者，一家受田依不易、一易、再易之不同分别为一百亩、

二百亩、三百亩（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。）。有以夫授

田者，一夫田百亩，莱依上、中、下分别予以五十亩、

一百亩、二百亩（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。）。

相对于“相地而衰征”，《周礼》有“均地政（征）”

（《周礼·地官·均人》、《周礼·地官·土均》。）。征有

“财征”、“役事”，须“经牧其田野”而为之（《周

礼·地官·遂师》。）。财征，“国宅无征，园廛二十而一，

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、稍、县、都无过十二，

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。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载师》。）役事，

“上地⋯⋯可任也者家三人，中地⋯⋯可任也者二家五

人，下地⋯⋯可任也者家二人。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小司

徒》、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。）

相对于“伍鄙”之制，《周礼》有遂人、遂师、遂大

夫、县正、鄙师、酂长、里长、邻长、旅师、稍人、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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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等一整套职掌，控制被剥削者，管理农事及赋敛。

相对于“泽立三虞，山立三衡”，《周礼》有山虞、

林衡、川衡、（矿）人、角人、羽人、掌葛、掌染草、掌

炭、掌荼、掌蜃、囿人、场人等一整套职掌，管理耕地

外土地及其赋敛。

相对于“市立三乡”，《周礼》有司市、质人、廛人、

胥师、贾师、司虣、司稽、胥、肆长、泉府、司门、司

关等一整套职掌，管理市场和贸易。

相对于“令夫农⋯⋯尽其四支之敏”，《周礼》规定

“凡宅不毛者有里布，凡田不耕者出屋粟，凡民无职事

者出夫家之征。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载师》。）

相对于“令勿使迁徙”，《周礼》规定：“徙于国中

及郊，则从而授之，若徙于他，则为之旌节而行之；若

无授无节，则唯圜土内之。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比长》。）

相对于“罢士无伍，罢女无家”，《周礼》有“以圜

土聚教罢民”（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。）。

相对于管仲之三军建制，《周礼》有“王六军，大国

三军”之制（《周礼·夏官序》。）。

相对于军队“春以蒐振旅，秋以狝治兵”，《周礼》

有“中春教振旅，⋯⋯遂以蒐田”，“中秋教治兵，⋯⋯

遂以狝田，如蒐田之法。”（《周礼·夏官·大司马》。）

相对于管仲之都鄙不同编制，《周礼》规定国野征役

年龄不同，“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，野自六尺以及六十

五。”（《周礼·地官·乡大夫》。）

相对于其年终计吏功过，“令官长期而书伐，以告

且选，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”，《周礼》规定“岁终，

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，受其会，听其致事，而诏王废置”

（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。），“岁终，则令群吏正岁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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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《周礼·天官·宰夫》。），“岁终，则考六乡之治”（《周

礼·地官·乡师》。）。

相对于令下属“修德进贤”，《周礼》规定“三年则

大比，考其德行、道艺，而兴贤者、能者。”（《周礼·地

官·乡大夫》。）

相对于“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，坐成以束矢”，

《周礼》规定“以两造禁民讼，入束矢于朝，然后听之。”

（《周礼·秋官·大司寇》。）

管仲作为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制度和措施，显然，这

些制度和措施是以前所没有的，或者说主导的、主要的

内容是以前所没有的，然而，这些内容在《周礼》中都

可以找到对应的叙述，其间联系决非偶然。特别是管仲

变革中有关社会经济关系的内容，在《周礼》中都有更

为详细具体的制度和措施，尤其是其三项重要变革：对

民编制、国家授田、实物剥削。西周时期对被剥削者实

施集团整体的控制与剥削，甚至对其内部人数亦不清楚，

“宣王料民”方开始尝试清点人口，在先秦文献中，人

口户籍管理较明确也叙述较多的是《齐语》、《商君书》、

《管子》，《左传》中仅于《成公二年》可见楚共王时“乃

大户”，杜预注曰“阅民户口”，而《周礼》之中，统

计、清理、核准户籍，则是上关天子，下及闾里之吏的

重要工作，年年时时都要进行，总称之为“比法”，涉

及职官数十，显然，《周礼》这部分内容只能来源于管仲

变革及其以后的改革或制度。西周时期，实现剩余劳动

的土地与实现必要劳动的土地一般在空间上是严格区分

的，社会第一层次的土地制度集中表现于“田”上，剥

削者一般并不干预被剥削者如何使用实现必要劳动的土

地，这部分职能由公社执行，而《周礼》中有关国家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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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的制度系统而完整，是许多职官的重要职责，其源头

只能追溯于最早实施国家授田制度的管仲改革。西周时

期的主要剥削形式是劳役剥削，实物剥削处于次要地位，

春秋时期逐渐转变为以实物剥削为主，这种转变源于管

仲变革，而《周礼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转变，实物剥

削已经占据相当比例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《周礼》

与管仲变革的关系。

从《周礼》、《齐语》的这些雷同和类似之处，再考

虑到管仲变革发生于齐国，而《周礼》亦成书于齐国，

我们可以推断，《周礼》的产生与管仲变革有密切关系，

也就是说，管仲变革是《周礼》的真正发源之处。我们

可以作这样一个推测，管仲变革之时，统治者中的改革

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，有的被采纳施行了，有

的未被采纳实行，这些方案中的一部分为后人整理加工，

再加上其他一些内容，遂成《周礼》一书。《周礼》中所

记社会组织及职官设置过于规整且繁杂，这本身就是它

成书于一些改革方案的证据。从《周礼》与《齐语》对

应之处甚多来看，《周礼》所保存的这类改革方案中有许

多是已经实行了的，特别是有关经济变革的部分。当然，

《周礼》中也会存在一些管仲变革之前社会的遗迹，这

是由于，管仲变革打着沿袭昔“圣王治天下”之法、“修

旧法，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。）的招牌，

他给许多变革披上了旧的外衣，特别是在对被剥削者的

统治手法上，另外，其复杂的成书过程也使许多管仲以

前的东西汇总了进去，但是，《周礼》的主流、特别是其

中社会经济部分反映了管仲所推行的社会变革。

春秋至战国初期，“书社”一词在文献中大量出现，

有时也简称为“社”，它被作为贵族间赐与的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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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侯唁公曰：自莒疆以西，请致千社。（《左传·昭

公二十五年》。）

齐与卫地，⋯⋯书社五百。（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。）

景公与鲁君地上阴数百社。（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

上》。）

景公谓晏子曰：昔吾先君桓公，以书社五百封管仲。

（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。）

景公禄晏子⋯⋯十一社。（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。）

齐桓公⋯⋯与之（管仲）书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

距也。（《荀子·仲尼》。）

秦王使公子他之赵谓赵王曰：⋯⋯赐之二社之地。

（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。）

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。（《管子·小称》。）

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。（《吕氏春秋·先识

览·知接》。）

越王⋯⋯请以故吴之地，⋯⋯书社三百，以封夫子。

（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·高义》。）

昭王将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。⋯⋯（冉有）对曰：⋯⋯

虽累千社，夫子不利也。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司马贞《索

隐》曰：“古者二十五家为里，里则各立社，则书社者，

书其社之人名于籍。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，故

下冉求云：‘虽累千社夫子不利’，是也。”崔述曰：

“《史记》误以书社为地名，因加‘里’于七百之文下

耳。”（转引自泷川资言《史记会注考证》卷四七。）两

说可并存，因为不论是以若干家为里，然后再立社，还

是以若干家为书社，实际都是由国家以行政手段将一定

数量的农民编制为一种基层的社会组织，以用来控制被

剥削者人身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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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这样许多材料，只是试图证明书社在当时是普

遍的存在。从上述也可看到两点：首先，它是一种被剥

削单位，可以带来经济收益，因而贵族间互相赐赠；其

次，有关齐国“书社”的记载尤多。当然，文献中也有

将书社存在时间提早到周武王时期的，如：

武王与纣战于牧野之中，⋯⋯士卒坐阵者，里有书

社。（《商君书·赏刑》。）

武王伐纣，士卒往者，人有书社。（《管子·版法解》。）

武王胜殷，⋯⋯与谋之士封为诸侯，诸大夫赏以书

社。（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》。）

但这些文献均出现较晚，且西周及春秋时期史料中

不见类似记载，因而并不可信。其实，如后所述，书社

是管仲变革之后的产物。

书社是什么？我们首先从字面分析起。先看社字。

甲骨文、金文中不见社字。《说文》曰：

社，地主也。从示、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共工之子句

龙为社神。周礼二十五家为社，各树其土所宜之木。，古

文社。

由此可见，社字最早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。许慎

解社为土地神。王充解社为土，曰：“社，土也。”（《论

衡·顺鼓》。）《汉书·郊祀志下》引王莽语亦曰：“社者，

土也。”王国维研究卜辞，得出结论，土即社，曰：

按即，即今隶土字，卜辞借为社字。《诗·大雅》“乃

立冢土”，《传》云：“冢土，大社也”。《商颂》“宅

殷土茫茫”，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引作“宅殷社茫茫”。

《公羊僖公三十一年传》“诸侯祭土”，何注：“土谓

社也”。是古固以土为社也。（《殷社征文》，《王忠悫公

遗书》第二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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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见，土、社本一字，社原意即土地，又指土地神。

将社与二十五家联系在一起，则社不仅指土地，还包括

了土地上的劳动者。因此，当社被作为社会组织时，实

际上是一种人地合一的属于行政编制的基层组织，人在

其中占首要位置，因此必须记为一社为若干家，土地则

相对处于较次要地位。当然，当社特指土地神时，则它

不仅存在于这种基层组织之中，也存在于更大或更上层

的社会组织之中。

现在再讨论一下书社。《荀子·仲尼》杨倞注：“书

社，谓以社之户口，书于版图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

司马贞《索隐》：“书社者，书其社之人名于籍。”《左

传·哀公十五年》杜预注：“二十五家为一社，籍书而

致之。”《管子·小称》尹知章注：“古者群居二十五

家则共置社，谓以社数书于策。”其中尹知章注不甚允

当。所谓书社之书，当如杨倞、司马贞、杜预之说，为

书写社中户籍，而非书写社之数目。关于杨倞注中所言

“版图”，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郑众注曰：“版，户籍；

图，地图也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司会》郑玄注曰：“版，

户籍也；图，土地形象，田地广狭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宫

伯》郑众注曰：“版，名籍也，以版为之，今时乡户籍

谓之户版。”可见，在书社之中，人口和土地都有着明

确的统计和登记，国家对书社内部情况了如指掌。

总括上述，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书社的一些基本线索：

一、为被剥削者的社会基层组织单位；二、为被剥削者

的人、地统一体；三、一社户数有定制，为二十五家；

四、国家对书社中情况了如指掌。本文第二章已经讨论

过，西周时期被剥削者多以“族”、“邑”为单位被整

体剥削，由于它们是自然形成的，故其中户数、人数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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